附件：
乐山市市中区文化馆分馆建设
申请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法人姓名
	
	座机
	
	联系人
	姓名
	

	
	
	手机
	
	
	职务
	

	
	
	邮箱
	
	
	手机
	

	营业执照
号码
	
	办学许可证
号码
	

	经营范围
	

	详细地址
	
	教室数量(间)
	

	开设专业
	
	场地面积
	

	专职教师 数量
	
	兼职教师数量
	
	学生数量
	

	单位简介
	

	申请承诺
	我机构自愿申请设立为乐山市市中区文化馆分馆，配合并接受区文化馆及区艺协关于分馆建设的工作安排和文化活动布署指导，就近为市民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推进市中区文化资源共建共享贡献力量。
[bookmark: _GoBack]（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